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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庐江皖能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信息公开工作

，提高公司工作透明度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根据《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

司信息公开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公司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公司针对不同的信息选择适合的公开方式，包括公司门户网站、微

信公众号等。

公司综合管理部作为信息公开的牵头部门，负责制订管理制度及日常

工作。

信息公开坚持依法合规、真实准确、及时公开并严格责任的原则。

（一）依法合规。公开的信息必须依法合规，严格遵循法律、法规和相关规定

，依法确定信息公开的内容、方式、范围和程序，严格保护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

。

（二）真实准确。公开的信息应当真实、准确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。

（三）及时公开。应当公开的信息应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公开，不得隐瞒、拖延

或不公开。

（四）严格责任。公司相关单位按照 “谁形成谁公开，谁公开谁负责”的原则

，对提供的公开信息负责。

信息公开的内容

（一）企业信息：主要包括企业简介、组织架构、高管人员、工商注册登记等

企业基本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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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。

不予公开的信息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，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信息。

（二）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、调查取证、审议等执法活动的信息。

（三）公司认定的可能对他人隐私和名誉构成侵害、对相关人员合法权益造成

损害、对企业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带来影响的信息。

（四）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。

需采用公司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形式公开的信息，参照《安徽省

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需采用其他形式公开的信息，经相关部门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审核同

意，提交公司主要领导审批后方可公开。

公司在公开信息前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

以及其他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对拟公开信息进行保密审查，对信息不能确定是否

涉密时，应当报公司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确定。

公司保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指导各部门对拟公开信息进行保密审查，

督促检查信息公开工作中的保密责任落实情况。

本办法由综合管理部负责解释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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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江皖能天然气有限公司信息公开目录更新维护责任分工表

栏目名称
责任单位

一级栏目 二级栏目 三级栏目

企业信息

企业简介 /

综合管理部机构领导
机构领导

组织机构

工商注册基本信息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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